
光明絲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長短期投資作業管理辦法 

106 年 03 月 17 日董事會修訂 

一、本公司應用現金及約當現金、銀行借款等資金進行長短期投資時，應依循本辦法所訂程

序與標準辦理。 

二、本公司進行長短期投資，每一筆投資均應依投資目的之不同，界定投資之目標與構想為

短期投資或長期投資。 

(一)短期投資：屬於理財性投資，著眼於短期閒置資金之充份利用，變現性之考量應重

於獲利性，故應投資於集中交易市場或店頭市場之有價證券或變現性較

高之有價證券(如基金及定存單)等，並以投資組合方式行之，以兼顧變

現風險與報酬。 

(二)長期投資：著眼於企業之永續經營與降低企業所存在之景氣風險而採行多角化投

資，故上下游產業、週邊事業及具發展性事業之股權投資，均得為投資

標的。 

三、本公司在財務部內設立投資評估小組，由財務部主管擔任召集人，負責研究、分析及評

估投資計劃，若擬投資對象之業務性質或技術較為特殊，則召集人經報請董事長同意後，

可邀集本公司相關部門主管或外部專家參與該投資個案之評估。 

四、投資評估小組進行之研究分析，其內容應包括： 

(一)界定投資標的物之範圍。 

(二)估算投資所需之成本。 

(三)撰寫投資可行性之評估報告，內容包括： 

1.產品或服務之敘述：包括被投資公司所營事業之產品或服務項目、其市場供需狀

況及未來發展趨勢等。 

2.預計投資之資金來源： 

(1)短期投資：主要資金來源為現有之閒置資金，但投資組合所預期之獲利率大於

公司短期信用貸款之利率時，可利用借款進行投資，惟當月底負債

比率超過百分之六十時，則不得再運用借款進行短期投資。 

(2)長期投資：由自有資金或長期借款等長期資金籌措之，不得以短期資金支應；

惟當月底負債比率超過百分之六十，且因應公司之長期發展需要進

行長期投資時將增加公司負債比率者，應經由董事會通過後方得進

行投資。如有對外國投資或對大陸投資，應按其相關法令辦理。 

3.被投資公司之獲利狀況及未來獲利情形之預估數。 

4.可能發生之主要風險： 

(1)短期投資：系統風險及非系統風險。 

系統風險：取決於市場因素，屬不可分散之風險，亦稱為市場風險，無法以投



資組合降低之。 

非系統風險：為可分散之風險，可透過投資組合降低之。 

(2)長期投資：產業風險、景氣風險等。 

5.考慮本公司之財務情況及現金流量情形。 

6.政治因素考量：進行政治性較高之國內投資或進行國外長期投資時，需特別加入

政治因素之評估。 

五、投資評估小組完成研究分析後，應撰寫簽呈，連同評估報告呈請董事長核准同意投資後

方得進行投資，惟若投資單一標的物之金額超過新台幣五千萬元時，應報請董事會通過

後方可進行投資。董事長於接獲簽呈及評估報告後，得召集公司高層管理幹部，就評估

報告內容進行討論，據以做成核准與否之決定，必要時亦得召開董事會就投資案進行討

論及決議。 

六、若購入之標的物為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且單一股票累計投資總額未達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者，得免撰寫簽呈及評估報告。 

七、經投資評估小組通過並經核准之投資案件，應交由財務部執行，並依本公司所訂「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執行；若經董事長或董事會有條件核准通過，則財務部應依決議

事項辦理。 

八、本公司長短期投資均應以本公司名義進行，所取得之憑證、文件交由指定人員存放於本

公司或銀行之保險箱保管或存入集保公司並登錄於集保存摺上，且承辦人員應將有關交

易資料交由會計部門入帳。 

九、有價證券欲借出或領出充作質押設質用，應經由董事長或董事會核准後方得提出，其應

辦理事項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規定。 

十、處分長短期投資時，由投資評估小組提出處分之理由，並對處分之時機、價格及交易對

象等提出評估報告及簽呈，呈請董事長核准後方得進行處分，惟若處分單一標的物之金

額超過新台幣五千萬元時，應報請董事會通過後方可進行處分。若處分之標的物為上市

或上櫃公司股票，且單一股票累計處分總額未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者，得免撰寫簽

呈及評估報告。 

十一、經投資評估小組通過並經核准之處分案件，應交由財務部執行，並依本公司所訂「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執行；若經董事長或董事會有條件核准通過，則財務部應依

決議事項辦理。 

十二、所有長短期投資之處分，由財務部指定專人辦理交割、過戶及收款作業，且承辦人員

應將有關交易資料交由會計部門入帳。 

十三、經由長短期投資無償取得之股票僅列記股數增加，於取得增資股票後應將股票交由指

定人員存放於本公司或銀行之保險箱保管或存入集保公司並登錄於集保存摺上。 

十四、本公司對已進行之長短期投資應評估投資損益，短期投資之損益評估應持續為之；長

期投資之損益評估則每半年為之。 



十五、本公司對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十(含)以上之被投資公司，應監督其長短期投資情形。 

十六、本公司與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十(含)以上之被投資公司進行長短期投資時，應符合下

列規範： 

(一)本公司與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十(含)以上之被投資公司持有單一上市(櫃)公司之

股數，合計不得超過該單一上市(櫃)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之百分之十，惟因公司

長期發展需要，其投資股數須超出上述限額時，應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

及相關法令規章之規定，向主管機關報備或申請核准，若主管機關駁回本公司所

請求事項，則本公司應遵守上述限額之規定，已超出限額者應立即回復至合於限

額規定為止。 

(二)本公司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十(含)以上之被投資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之數目，合

計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之百分之十。 

上述規範應由董事長指定之監督人員執行之。 

十七、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執行，變更時亦同。 


